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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發行公司初次申請股票上市案意見徵詢

作業要點第四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本公司就申請股票上

市案辦理意見之徵詢，應

檢附初次申請股票上市案

審查意見徵詢表（如附件

二）、該受輔導公司公開

說明書稿本、證券承銷商

所出具評估報告暨其他相

關資料，函請下列相關單

位依其業務職掌於十五日

內出具書面意見，未於期

限內回覆本公司者，視同

無意見： 

一、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 

二、勞動部。 

三、公平交易委員會。 

四、其他。 

第四條 

  本公司就申請股票上

市案辦理意見之徵詢，應

檢附初次申請股票上市案

審查意見徵詢表（如附件

二）、該受輔導公司公開

說明書稿本、證券承銷商

所出具評估報告暨其他相

關資料，函請下列相關單

位依其業務職掌於十五日

內出具書面意見，未於期

限內回覆本公司者，視同

無意見： 

一、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 

二、勞動部。 

三、公平交易委員會。 

四、環境部。 

五、其他。 

一、修正第四款。 

二、查環境部環境管理署

已盤查違反環保法規

情節重大之相關資

訊，公開於「環境部

列管污染源資料（含

裁處資訊）查詢系

統」，爰將環境部自

辦理意見徵詢之受文

單位刪除，由本公司

逕行至前揭網站查

詢，俾減少公文往

返、提升審查效率暨

推動無紙化作業。 

  


